评分及要求
	序号
	评审内容
	评分标准

	1
	投标报价分
（20分）
	满足竞争性磋商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，评审小组按照下列公式手动计算每个投标人的投标报价总得分。
投标报价得分=（评标基准价/投标报价）×20

	1
	评价服务方案
（10分）
	1、理解项目的实施内容及方案情况：深刻理解本项目的背景，技术服务实施计划与方案完整，对实施流程、项目进度安排、协调管理、服务配合、等规划合理，得10分；
2、理解项目的实施内容及方案情况：理解本项目的背景，技术服务实施计划与方案较完整，对实施流程、项目进度安排、协调管理、服务配合、等规划较合理，得7分；
3、理解项目的实施内容及方案情况：理解本项目的背景，技术服务实施计划与方案基本完整，对实施流程、项目进度安排、协调管理、服务配合、等规划一般，得5分；
4、不提供或提供的服务方案和项目需求无关的，得0分。

	2
	人员配置（20分）
	1、项目负责人:具有高级职称(放射相关专业、具有放射卫生检测与评价技术培训合格证书）的得10分;无不得分。
2、投标人能提供贵州本地技术人员，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:
2.1.有5名及以上的技术人员;具有放射卫生检测与评价技术培训合格证书、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与防护考核合格证。得10分
2.2.有3-4名的技术人员;具有放射卫生检测与评价技术培训合格证书、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与防护考核合格证。该项得8分
2.3.有1-2名的技术人员;具有放射卫生检测与评价技术培训合格证书、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与防护考核合格证。得5分
2.4.不具有或未提供售后工程师的，得0分。
注:须提供2023年5月以来任意3个月为上述人员缴纳的社保证明材料。

	3
	相关业绩
(10分)
	2023年5月至今，投标人每提供一份与本项目相关业绩的，得2分，满分10分。须提供加盖投标人公章的合同复印件作为佐证材料。

	4
	人员驻场
（5分）
	供应商承诺在服务期间派驻人员驻场（派驻人员不低于1人，派驻服务时间是7*24小时的，得5分，不承诺不得分。

	5
	核素/粒子使用方案（35分）
	1、 承诺中标后结合医院核医学科放射介入治疗中心实际情况，撰写核素/离子使用方案，配合设计院出图，并经过各级监管部门审批，取得《辐射安全许可》、《放射诊疗许可证》，得35分。
2、 不承诺不得分。
3、 重要提醒：承诺后，若后期未提供方案，或方案未通过各级监管部门审批，取得《辐射安全许可》、《放射诊疗许可证》，将不支付任何费用，请各公司慎重承诺。




付款方式：
分项报价，按进度支付费用。
1、 完成环评取得批复支付10%；
2、 完成《辐射安全许可证》办理及竣工验收支付30%；
3、 完成预评价取得批复支付10%；
4、 完成控评取得批复支付10%；
5、 完成《放射诊疗许可证》办理支付40%。
6、 [bookmark: _GoBack]特别提醒：因院方自身核素/粒子采购进度导致的非预期增加专家评审场次的相关费用，请各公司按单次自行报价。
